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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
云政发〔２０１０〕４０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

在全省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推行

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决定

各州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，根据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、《关于深化行政管

理体制改革的意见》和《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》

有关要求，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推行以行政绩效

管理、行政成本控制、行政行为监督、行政能力提升为主要内容的

效能政府四项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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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绩效管理制度

（一）管理重点

各级行政机关要积极引入现代绩效评价方式，对政务目标执

行情况实施绩效监督，强化下列政务事项绩效评价：

１政府投资重大项目；

２重点民生专项资金；

３政府年度重要工作。

（二）管理方式

１重点建设项目稽查和审计

加强对政府建设项目立项、审批、实施，以及资金安排、拨付执

行情况的稽查和审计，每年选择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

目进行专项稽查和审计。

２财政资金绩效审计和评价

加强对政府重点民生专项资金到位情况、支出绩效的审计和

评价，每年选取一定数量的重点民生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和评

价。

３重点工作督查

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政府重要工作情况的督查，每

年选取一定数量的行政机关开展政务事项督查。

（三）实施与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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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推行行政绩效管理制度，由各级政府负责，具体工作由审

计部门牵头，会同发展改革、监察、财政、政府督查等部门共同推

进。

２推行行政绩效管理制度，应当与社会评议机关作风和党风

廉政责任制考核等制度相衔接，与各行政机关的本职工作相协调，

避免重复交叉。

３对实施绩效审计和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

及时整改，向同级政府上报整改结果；情节严重的，对责任人进行

问责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、行政成本控制制度

（一）控制重点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从严控制行政成本，着力控制以下事项：

１机构编制和人员；

２公务用车购置和管理；

３会议、庆典、论坛；

４出国、出境、出省考察；

５楼堂馆所建设。

（二）控制方式

１机构和人员控制

加强行政机关机构和人员编制管理，严格执行机构和人员编

—３—



制审批程序，建立健全机构和人员编制动态约束机制，严格控制超

编进人和聘用临时人员，有效控制财政供养人员。

２部门预算控制

坚持预算与行政机关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。对行政机关实行

部门综合预算，推进部门预算公开，全面规范行政机关收支活动，

改进预算编制方法，切实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，提高年

初预算编制的准确性，建立行政机关经费保障标准体系，强化预算

执行控制管理。

３部门支出控制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本单位行政成本控制制度，分解行政

成本控制指标，落实行政成本控制任务，提高电子政务、视频及电

话会议比重，降低会议经费支出；扩大公务卡使用范围，规范公务

支出；严格控制新购高油耗、高配置越野车；从严控制出国团组、人

员和经费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，降低行政成本支出。

（三）实施与监督

１推行行政成本控制制度，由各级政府负责，具体工作由财

政部门牵头，会同监察、发展改革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编制、审计、

政府督查等部门共同推进。

２各级行政机关是行政成本控制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强化

行政成本控制意识，建立健全本单位行政成本内部控制制度，周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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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，确保行政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。

３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级行政机关重点行政支

出项目的审计，督促整改行政支出控制不力的行为。

三、行政行为监督制度

（一）监督重点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强化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措施，加强对下

列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：

１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；

２重要公共资源交易行为；

３行政审批行为。

（二）监督方式

１实施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的监督

以人、财、物的管理使用和行政审批等行政权力的运行为关键

岗位和重点环节，针对制度、岗位和流程中存在的行政风险，制定

预防措施，公开权力运行流程，实施痕迹管理和动态管理，建立健

全从源头抓起、预防为主、实时监控的管理体系。

２规范重要公共资源交易行为

完善重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重要公共资源交

易场所，实现重要公共资源进场规范交易，构建统一、有序、开放、

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。加强对重要公共资源交易行为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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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督，邀请新闻媒体、社会公众监督交易活动。

３推进电子监察系统建设

推进电子政务平台建设，运用电子监察方式，对行政权力运行

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实施监督，建立健全“公共资源交易、政务

服务和群众诉求”三位一体的政务网络电子监察。

（三）实施与监督

１推行行政行为监督制度，由各级政府负责，具体工作由监

察部门牵头，会同政府办公厅（室）、审计、工业信息化、政府督查

等部门共同推进。

２各级行政机关要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和工作职能，认真梳

理、确定本部门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，制定相应监控措施，切实

加强监督。

３按照权责一致、责任追究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要求，加强

对行政行为监督措施的落实，确保行政权力规范运行。

四、行政能力提升制度

（一）提升重点

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围绕下列重点，着力提升执

行力和公信力：

１规范行政行为；

２强化目标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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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创新工作机制；

４搭建信息平台。

（二）提升方式

１强化学习实效

建设学习型机关，实施针对性、专题型学习，提高学习成效，提

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、创造性开展工

作的能力、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。

２公平公正履职

规范行政审批行为，实现行政审批高效、便捷、透明运行；规范

行政处罚行为，做到行政处罚公平公正；规范行政复议行为，保证

复议结果合法合理。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，提高

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

３工作目标倒逼

确定科学合理、精细明确、责任到位的工作目标，建立完善目

标管理机制，通过流程再造、时间倒逼、强化督促检查，促使各级行

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围绕目标任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创造性

地开展工作，以目标任务的落实，推动执行力的提高。

４深入一线工作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完善基层工作管理制度，要求工作人

员特别是领导干部，深入基层，务实工作、服务群众，靠前指挥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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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难题，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政府服务水平和公信力提高。

５推进电子政务

加强电子政务的建设、应用和推广，整合完善省、州（市）、县

（市、区）三级政务信息网络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搭建现代化政

务服务平台，创新工作方式，提升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能力，提高

政务效率。

（三）实施与监督

１推行行政能力提升制度，由各级政府负责，具体工作由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，会同政府督查、监察、工业信息化、法制

等部门共同推进。

２各级行政机关是行政能力提升的责任主体，应当结合本部

门工作职能，制定本部门开展行政能力提升的工作方案，周密组织

实施，加快提高本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能力。

３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将提高行政能力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

重要内容，与干部教育培训相衔接，与公务员考核相挂钩。政府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级行政机关行政能

力提升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
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把效能政府四项制度作为建设为民、务实、

高效政府的重要手段，并作为基本工作内容确立下来，列入目标管

理，纳入考核范围。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省级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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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，应当按照本制度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

省行政机关推行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

〔２０１０〕２４号）规定，结合实际分别制定实施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，

严格监督检查。州（市）人民政府实施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备案，省

级行政机关实施方案报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省级牵头部门备案。

省人民政府实施四项制度联席会议，负责对效能政府四项制

度实施的组织协调，加大对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推行力度，省政府

督查室负责具体日常工作。省监察厅负责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实施

的监督检查，建立健全举报、投诉、监督机制，完善省、州（市）、县

（市、区）三级监督网络，不定期对各级行政机关实施效能政府四

项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落实不力和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部

门和工作人员，要进行问责或给予纪律处分，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
效能政府四项制度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

二○一○年二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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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行政事务　制度　决定

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

（共印８９０份）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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